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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地主大佃農政策

對花蓮農業的衝擊

及因應之道

小地主大佃農政策需要

檢討，今年二期稻

作就發生水稻生產過剩，

造成有些農民無處儲存稻

穀，找不到烘乾機烘乾濕

穀的後遺症；如果持續實

施，難保憾事不會重演。

　還有更嚴重的後遺症，

今年二期稻作，公糧收購

價每百台斤才一千一百

元，創下七年來新低，農民不但賺不到錢，甚至

還要賠錢，真是情何以堪！錯誤的政策導致的嚴

重後果已經浮現，必須趕快作政策性的檢討。

　我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回復以前的自然耕作

模式。

最好回復自然耕作模式

小地主大佃農是錯誤的

政策，這是總統馬英

九的政見，最大的失策就

是沒配套措施，沒完整規

劃。

　今年二期稻作，花蓮南

區本來約有一萬公頃農

田，小地主大佃農實施

後，農田增加了大約一千

公頃，收成飽和，可是穀

倉、烘乾機等設施都沒有增加，農民無處烘乾濕

穀，穀子沒有人收購，價錢落到七年來新低！

　面對這種窘境，農糧署應該馬上推出「保證收

購」的因應措施，不要讓農民承擔不必要的風

險，不要讓糧商有機可乘。

沒配套措施是最大失策

小地主大佃農的政策，

讓農民很頭痛！政

府鼓勵農民大力耕作閒置

農地，可是卻沒有配套措

施，不少農民沒有倉庫，

生產的穀子無處可繳，農

民辛勞終年，可是穀子卻

沒有人要，真是欲哭無

淚！

　今年二期稻作穀價，

每百台斤收購價是一千一百元，這是農民稻作的

成本價，收購價過去最高曾經達到一千三百五十

元，甚至一千四百五十元，如今農民沒得賺，說

不定還要賠錢，希望政府在公布收購價時，要多

考量農民的立場與利益。

收購價要考量農民利益

政府所推行的小地主與

大佃農的政策我覺

得立意非常好，不過對於

執行後的配套措施，也應

該由政府來輔導及支援，

像目前才剛剛開辦，農民

們採收後的倉儲與烘乾問

題，也應該盡快解決，否

則讓農民辛苦一整年的心

血就此泡湯，也枉費這項

良好政策的推行。

  我認為，讓土地農地能妥善運用是非常值得肯

定政策，而後續協助的工作也是政府應該主動出

擊的作為，應該讓農戶感受到政府積極協助的態

度，才能降低農作物生產量提升後的衝擊。

政府應該主動協助農民

政府推動「小地主大佃

農」政策，這是走對

方向的計畫，但如何讓這

些配合政策的農民獲利，

並持續經營下去，政府應

訂定保證收購的措施以及

天然災害發生時的補助辦

法，讓該政策更趨完備。

　農業是一項靠天吃飯的

事業，政府推動「小地主

大佃農」政策，期盼改善農業經營模式，立意甚

佳，但是生產者最主要的目的是獲利，生產量大

於需求，價格就低，賣不到好價錢，遇到天然災

害而歉收，價格再好也無產品可賣，如何產銷平

衡有助農民收益，這是政府應深思的問題。

政府須設法讓產銷平衡

小地主大佃農是一項立

意很好的政策，但

是相關的配套措施，跟不

上執行進度，導致農民生

產的作物無法在期限內完

成收購作業，造成收益損

失，建議政府推動政策應

有完備的規劃，順暢的作

業流程，讓好意的政策實

質的嘉惠農民。

　歐美、日本在推動類似的大面積農業生產政策

時，一定會先訂出完備的產銷作業流程，在積極

的鼓勵農民大面積的生產作物之後，也會有順暢

的銷售通路，讓農民辛苦耕種出來的作物流通市

面，獲得應有的收益。

推動政策應有完備規劃

政府推動小地主大佃農

政策，是照顧農民的

美意，但造成農產過剩、

價格滑落，反讓配合政策

的農民受到傷害，因此，

建議執行單位應規劃保證

價格收購的配套措施，讓

農民獲得應有的保障。

　農業生產是一項必須結

合順暢的產銷管道，才能

讓生產者獲得應有的收益及保障，大面積生產有

降低成本的優點，相對的也有大收穫量如何銷售

的壓力，尤其是生產過剩，導致產品價格滑落，

甚至不符成本，為了讓配合政策的生產者可蒙其

利，執行單位應落實保證價格收購的措施。

政策的推行應該以人民

的利益為最終依歸，

可惜立意良好的小地主大

佃農政策，卻因為沒有研

議相關配套措施而引來農

友抗議，造成農民嚴重損

失，穀賤傷農的情況又再

一次出現，讓許多人懷疑

這個政策是否正確。

　我認為，農民響應政

府農業政策，農政當局應該主動收拾這個攤子，

尤其因為該政策所生產的大量稻穀，政府應該全

數收購。生產量大於需求，價格就低，賣不到好

價錢，遇見天然災害歉收，價格再好也無產品可

賣，如何產銷平衡有助農民收益，政府應深思。

幫助農民做到產銷平衡

小地主大佃農政策最初

立意對台灣整體發

展是正面的，但該政策推

行後，所衍生出儲存、乾

燥、價格的問題，農政當

局應該有配套措施，這次

「穀賤傷農」的事件對現

有農戶有很大的衝擊，農

政單位應該記取教訓，嚴

防下一季有類似的問題產

生。

　另外，我也期待耕作者能夠配合花蓮特色，選

擇所耕作的作物，除了考量經濟價值外，如果在

重要道路旁的農地，耕作植物所創造出的景觀效

果也可考量在內，而這需要農政體系進行輔導。

政策推行須有配套措施

小地主大佃農政策主要目地有提升

競爭力、提升土地利用率、土地

活化、地盡其利及減少政府休耕補助，創造互贏，但是因

缺乏配套措施，造成農民諸多困擾，值得農政單位重視。

　小地主大佃農政策，係指政府輔導無力耕種的老農或無

意耕作之農民，將自有土地長期租給有意願擴大農場經營

規模的農業經營者，促進農業勞動結構年輕化，並使老農

安心享受離農或退休生活。

　同時，政府協助有意承租農地擴大農業經營者（大佃農

），順利承租農地長期耕作，改善農業經營結構，降低生

產成本，提高農業經營效益及競爭力。

　對於大佃農可以是專業農民、產銷班、甚至是農會、合

作社或農企業公司。

　由於農政單位缺乏配套措施及未雨綢繆的先知先覺觸感

，造成生產過剩，不僅過程引發大佃農的憂心，價格更是

嚴重下滑，屢創新低，為避免此類情況再度發生，耕作面

積與消費需求，應加以控管，避免因生產過剩而造成「賤

價傷農」的情事，政府為保障大佃農應有權益，應實施「

保證收購價格」，使該政策不致傷農。

　對於農業機具的補助，只要符合一定耕作面積者，政府

一定要給予一定金額的補助，降低大佃農的成本，符合消

費社會的需求及增加競爭力。

應控管耕作面積與消費需求

小地主大佃農政策需要

檢討！今年二期稻

作就發生水稻生產過剩，

造成有些農民無處儲存稻

穀，找不到烘乾機烘乾濕

穀的後遺症；如果將來小

地主大佃農持續實施，難

保類似憾事不會重演。

　今年二期稻作，公糧收

購價每百台斤才一千一

百元，創下七年來的歷史新低，農民不但賺不到

錢，甚至還要賠錢，錯誤的政策導致的嚴重後果

已經浮現，必須趕快作政策性的檢討。

　目前最迫切需要的配套措施包括增加烘乾機數

量、倉儲設備、農機補助等項目。

政府必須趕快檢討政策

任何農特產品供過於求

，所產生的結果就是

賤價求售，傷害的人就是

生產者，農政單位鼓勵農

民休耕，但是卻又實施小

地主大佃農政策，所造成

的傷害應早可預期。

　花蓮是稻米的故鄉，因

生產過程嚴格管控，品質

受到消費者的認同與肯定

，價格高漲，農民獲利頗豐，但是，今年二期稻作

因「小地主大佃農」政策的實施，雖然受到天候的

影響，單位面積產量不如預期，不過因種植面積擴

增數倍，產量依然造成供過於求，價格也隨之滑落

，呼籲政府設置保價收購政策，以為農民謀利益。

規劃保證價格收購措施

政府設置保價收購政策

小地主大佃農政策立意

雖佳，但還是需要加

以管控，諸如：種植種類

、面積、地質等，才能創

造官與民間雙贏局面。

　花蓮縣民大多數都以務

農為主，尤其是稻米因生

產過剩造成「穀賤傷農」

的情形，引起農政單位的

重視，農業政策因此改弦

易轍，鼓勵農民休耕，以量抑價，加上精緻農業的

盛行，農產品品質受到消費群的青睞，價格因此高

漲。今年因政府實施小地主大佃農政策，多數休耕

的農地因此復耕，種植的農作物卻大都是稻米，造

成米價嚴重滑落，希望政府管控種植種類及面積。

盼管控種植種類及面積

小地主大佃農政策對花

蓮農業的衝擊在短時

間裡已經暴露無遺，主要原

因在於政府缺乏良好的配套

措施，好高鶩遠所造成，如

何避免生產過剩及管控農產

品種類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花蓮地區原住民鮮少種植

水稻，大多仰賴山區種植雜

糧維生，種植面積也極其有

限，小地主大佃農政策可說是與原住民同胞毫無任

何關係，反倒是剝奪了原住民協助務農的工作權。

　任何事情絕非「大即美」，「小而巧」也有其重

要性，在輔導小地主大佃農的同時，希望也能考量

原住民的輔導。

別剝奪原民務農工作權

任何政策都需考量地區

性及福利性，政府實

施小地主大佃農政策對花蓮

縣原住民而言，看不出有任

何好處。

　小地主大佃農政策是持有

農地的所有權人將休耕的土

地租給專業農民、產銷班、

甚至是農會、合作社或企業

公司，也就是專業經營者，

種值的面積相當寬廣，一切的耕作都以機械代替人

力，使一向以勞力耕作的原住民同胞因此「失業」

。由於原住民欠缺經費及耕作技術，對於租地種植

興趣不高，也可說政府執行小地主大佃農政策對花

蓮原住民一點影響都沒有，更不要談受惠了。

花蓮原住民完全沒受惠

小地主大佃農政策對吉

安鄉的影響較少，對

於種植面積較廣的南區影

響較大，雖然政策的規劃

都是以共創雙贏為原則，

但卻因缺乏配套措施而直

接影響到小地主的利益。

　花蓮縣的農業因受到交

通的限制，農特產都以精

緻為主，減少運費的開銷

，降低成本增加利潤。如今，花蓮地區的小地主都

以種植水稻為主，生產面積突然暴增加上周邊設施

尚未完善，除造成小地主的不便外，也因產量激增

，產量供過於求，價格嚴重下挫，政府因有「保證

收購」及「保證價格」的保護措施才對。

須保證收購及保證價格


